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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的記憶圖像，通常是由許多常民文化堆疊而來。常民文

化所包含的範圍極廣，從常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到生活工藝、語

言、戲曲、音樂、娛樂、祭典、祭神、歲時、節俗… 都屬於其中之一

環。《台南文化》既為地方性的文獻刊物，對於具有地方特質的常民文

化自然多所著墨，以呈現地方文化的風貌。隨著九○年代以來所盛行

的本土化潮流，此項議題更加受到《台南文化》所關注，甚至躍升為

主要的集體記憶內容。

在《台南文化》中，府城文化的記憶圖像大致透過下列各種主題

形式的文章拼湊而成：

（一）文學：包括民間流傳的歌謠、俚諺與傳說故事的收錄，以及由

當地耆碩撰寫文章描述其見聞與親身經歷。如許丙丁所撰〈從

台南民間歌謠談起〉（《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

和賴建銘所撰之〈台南風物志〉為《台南文化》長期連載均是。

（二）宗教：除了介紹各種宗教以及民間信仰在府城的傳佈與發展外，

亦說明各個歷史悠久的廟宇之沿革。如連景初所撰之〈三山國

王廟〉（《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1 期，1953 年 6 月）、楊森富所

撰之〈五十年來之台南基督教〉（上）（下）（《台南文化》新 38

期、新 39 期，1995 年 2 月、7 月）和陳宏田所撰之〈淺談安平

舊聚落的王爺信仰〉（《台南文化》新 50 期，2001 年 3 月）皆

是。

（三）風俗：多為歲時祭儀與生命禮俗，亦包括常民文物的介紹。如

連景初所撰之〈台南歲首〉（《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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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游醒民所撰之〈台南市民間習俗〉（《台南文化》新 6

期，1979 年 1 月）、黃正彥所撰之〈傳統器物及其在民俗上之

意義〉（《台南文化》新 43 期，1997 年 6 月）等。

（四）經濟活動：傳統民間生產活動及先民生活方式的介紹。如華農

生所撰之〈清代台南府紡織「缂 絲 」〉（《台南文化》新 6 期，1979

年 1 月）以及陳登風所撰之〈台南早期傳統的魚撈作業─「掠魚

栽」〉（《台南文化》新 38 期，1995 年 2 月）等。

無論是何種主題，皆強調民眾生活經驗的傳承。換句話說，地方

文化的記憶圖像主要是發自於民間力量所型塑而成，大多屬於非官方

記憶的系統，其歷史的連續性甚為明顯。以下擬從其中最突出的府城

小吃以及宗教民俗兩部分，探討府城地方文化的記憶圖像之樣貌、以

及其所呈現的社會意義。

第一節 「府城小吃」意象的形塑

飲食生活可說是民俗的重要環節。台南府城的飲食文化深具特

色，尤其是小吃，更成為當地人或是外地人對台南府城的重要印象之

一。小吃是相對於盛宴佳饈而言，專指市井村野飲食味道的飲食，由

於它具有鄉土野趣、民俗意象與獨特味道，可以說是民間文化的結晶。

1

《台南文化》自創刊以來，對於台南市的小吃美食即有相當程度

的介紹。不過，此類文章多集中於前期的《台南文化》，新《台南文化》

1 林明德，〈發現桃園飲食文化〉，《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前衛，2003），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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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新 3 期的《台灣歷史風物叢考輯錄》以「珍饈小吃」的單元介紹台

南府城著名小吃。由於《台南文化》新 3 期係配合台南觀光年的活動

所發行的專輯，因此，台南府城小吃之介紹實帶有推銷宣傳之意味。

該議題後來未再出現於《台南文化》中。此現象除說明新《台南文化》

之興趣轉向風俗、信仰方面外，與台灣消費文化的逐漸盛行不無關係。

市面上美食書籍滿目琳琅，其中專門介紹府城美食與小吃者，不僅圖

文並茂，還附上精美的地圖，完全覆蓋了《台南文化》中屬於雜談性

質且出現頻率不高的美食小吃類文章。因此，《台南文化》所呈現出的

府城美食意象至多只能反映至 1970 年代以前，而無法完整地呈現其在

府城的發展變遷情況。雖說如此，讀者仍能從《台南文化》相關短文

中，發現小吃文化所展現出的某一時期府城集體記憶之特性。

由清朝人所撰寫的台灣方志中，並未記載有關小吃的資料，直到

連雅堂撰寫《雅言》一書，才以「台南點心」一詞說明當時的台南小

吃發展情形。2影響所及，《台南文化》亦出現以「點心」作為小吃稱

謂的現象，如許丙丁、賴建銘分別以〈台南市史遺零拾─台南市著名

點心〉、〈台南風物志（六）─府城點心〉為標題所撰寫的短文即是。3

無論是以小吃或點心為名，大部分的撰稿者對於府城小吃的描述，多

帶有宣傳推銷之意味，惟其背後所隱含的，實是對府城在地的認同感。

率先撰文介紹府城小吃的許丙丁在〈台南市史遺零拾─台南市著名點

心〉中即提到「…舊都台南，因為比較別地方，物價低廉，山海產物

豐富，因此台南市人士，天性愛吃點心，所以在台南市上，做出來小

2 吳國泰，《台南小吃文化研究》，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
頁 48。

3 許丙丁，〈台南市史遺零拾〉，《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3 期，1952 年 9 月，頁 55；
賴建銘，〈台南風物志〉（六），《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1954 年4 月，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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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味，真是有口皆碑，名聞全省…」，4此後出現於《台南文化》

中的小吃，無 論是 担 仔 麵、鼎邊趖，還是米糕、鱔魚，往往具有「聞

名全省」或是「聲名最盛」之地位，成為拉抬台南府城知名度的主要

工具。

除了名聞遐邇的特性外，府城小吃通常具有悠久的歷史，與台南

「古都」之名互相映襯，並延續了當地人的歷史記憶。為了強調淵源

已久，5《台南文化》中的文章有的採取追溯其起源的方式，如賴建銘

在〈台南風物志〉（六）一文中描述道：「台南的點心係由漳泉一帶流

傳而來的，可能在康熙二十三年，鄭氏歸清以後才有。」此種表達方

式一方面強調大陸移民對台灣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則在突顯台灣與大

陸文化密切的關聯。作者進一步的說明：「清中葉康雍乾嘉年間，從閩

粵兩省的濱海郡邑，移來了更多的人民，這接踵而至的海客帶來了更

多大陸的文化甘霖，把故都─東寧，培養出燦爛的文化，使台灣府生

活藝術達到豪華的境地。帶有傳統性的台南點心，品色自然增加了，

府城點心的味道，對於鄉間屬邑更有引誘的力量了。」；6再 如 担 仔 麵，

亦有「度小月」之名，其由來與清末一名撐小船搬運貨物維生的工人

洪芋頭有關，其行業一遇淡月，家庭開銷便入不敷出，因而挑著竹擔，

至水仙宮前擺賣家傳的肉燥麵，由於肉燥香味出色，使得許多顧客慕

名而來，一到夜晚生意更旺，洪芋頭因而在擔上掛了一盞寫有「度小

4 許丙丁，〈台南市史遺零拾〉，《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3 期，1952 年 9 月，頁 55。
5 此部分的歸納方式參酌李依倩所撰寫的〈歷史記憶的回復、延續與斷裂：媒介懷舊
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究》，第 87 期，2006年4月，頁66）之
分類方式，該作者以計年方式、世代傳承、年代與世代綜合以及追溯起源四種方式
作論述與分析，但《台南文化》中對於小吃的描述因為集中發表於較早的年代，因
而尚未累積太多的世代，因此世代傳承的說法較為欠缺。

6 賴建銘，〈台南風物志〉（六），《台南文化》，第3 卷第4 期，1954 年 4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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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個字的小燈籠，取其勉強度過淡月之意；7至於虱目魚羹則是與

鄭成功愛吃虱目魚的傳說相結合，因而烹調虱目魚在台南已有數百年

以上的歷史，所以吃法也最多樣化；8甚至連夏天冰品「愛玉凍」都是

源自於清道光年間販賣此冰品的姑娘之名。9

有些文章則是以計年的方式描繪其歷史的延續性。如有淵源可考

的擔仔麵已有六十年的歷史，10其餘不可考者則以「百年來」籠統計

算，此類則以台南的海鮮小吃為主，如西施舌。11較特別的是，有些

小吃經歷了時代變遷，雖然以店面取代過去的路邊攤，但仍堅持古早

味，藉此延續其歷史的情感，如度小月擔仔麵，特地以斷腿的桌椅、

矮灶、舊缸作佈置，以土灶燒木炭，並使用生鐵鍋、木蓋、大土缸以

及陳年的魯汁肉燥，讓實際上已步入現代化製麵、製罐頭肉燥的方式

獲得掩飾，使饕客猶如置身在清末的時空背景下，發思古之幽情。12

《台南文化》中特別記載了府城小吃在歲月的累積之下，逐漸發

展出當地獨特的風味。如鼎邊趖原為福州的鼎邊糊，但至今已完全失

去「糊」的狀態，而成為一種湯類的小吃；13又如紅燒旗魚，則與大

陸的烹調方式、味道完全不同。14在物美價廉、烹調講究以及種類繁

多等條件之下，府城小吃的魅力不僅讓遠地饕客慕名而至，還養成客

人非某店不吃的挑嘴習慣。15而台島生所撰〈西市場─魚員〉指出，

7 連景初，〈擔仔麵史話〉，《台南文化》，第 9 卷第 1 期，1969 年 3 月，頁 14。
8 黎拔剛，〈虱目魚羹〉，《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5-146。
9 黎拔剛，〈愛玉凍〉，《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8。
10 此年代是根據賴建銘撰寫〈台南風物志〉（六）的時間加以計算。
11 黎拔剛，〈西施舌〉，《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9。
12 林惠玲，〈訪古都‧品小吃〉，《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39。
13 黎拔剛，〈鼎邊趖〉，《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4。
14 黎拔剛，〈紅燒旗魚〉，《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5。
15「…妙壽宮口，以奇鴻攤肆一家，不匾不帘，陳設粗陋，但其所售價廉物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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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洲這家魚員，每日搗製萬數千顆販售，未到中午，即所剩無多；16

其所撰〈虱目魚粥〉亦指出康樂市場的虱目魚粥在過了中午之後，便

立告示牌宣布銷售一空。17從這些著名店家每天門庭若市的景象，可

知府城小吃之「美味」。

《台南文化》雖然藉由小吃的介紹紀錄了府城常民文化真實的樣

貌，但終究脫離不了國民黨政府強調「正統性」的窠臼，使得有些小

吃也沾染上了政治性。以度小月擔仔麵為例，大部分都是從經濟活動

的層面切入，說明漁業必須靠天吃飯的無奈，唯獨賴建銘將度小月與

台灣淪為日本統治此段歷史作連結，謂洪芋頭在日治壓迫下開始其挑

擔賣麵的生活，隱喻著對日治殖民時期的台灣人民所受到之經濟剝削

的不平之鳴；18至於菜粽，除了包裹著糯米和花生米，也多了一層民

族正氣與同胞血淚的外衣，撰稿者黎拔剛指出，台灣平民同胞以菜粽

權充軍糧，奮起抗日的情形。19如此一來在抗日故事的包裝下府城小

點心，首屈一指…遠非諸擔可擬，是以暢遊安平古堡者，莫不飽飫稱道而去。」台
島生，〈安平扁食〉，《台南文化》第三卷第三期，1953 年11 月，頁 44；「…此饕餐
所公認也。其間尤以位於市場口穹牆左。馬姓國洲一家。為此中之翹楚。」台島生，
〈西市場─魚員〉，《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1954 年 4 月，頁 8。

16 「每日搗製萬數千顆。然未即日中。即已無於賸…老饕慕其名。莫不競往購臠。
稍不捷足。幾有徒探空勞矣。」台島生，〈西市場─魚員〉，《台南文化》，第3 卷第
4 期，1954 年 4 月，頁 8。

17「此家僅售外辰巳三時。逾午立告罄缺。」台島生，〈虱目魚粥〉，《台南文化》第4
卷第 1 期，1954 年 9 月，頁 79。

18 「光緒二十一年，日本上山侵台，『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台灣失
去了民族的自主與自由，那年有一個人名叫洪芋頭，挑 著做 不 慣 的 麵担 仔 ，愴惶地
踏進大街，開始『叫賣』的生活。」賴建銘，〈台南風物志〉（六），《台南文化》，
第 3 卷第 4 期，1954 年 4 月，頁 44。

19 「甲午戰爭之後，滿清要把台灣割給日本，當時在台灣的中華民族子孫們奮起抵
抗日軍佔領，到後來軍糧不濟，固守國土的軍民就以粽子充饑，由於肉類缺乏，於
是就用花生米作餡，權充軍糧，和日本人死戰。迄抗日事敗，台灣被日本佔據以後，
台胞還常常作菜粽來吃，以紀念與日軍作戰的情形。」黎拔剛，〈菜粽〉，《台南文
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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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最貼近社會底層的生活也被政治化了。

事實上，小吃最能如實反映府城的環境特質與傳統產業發展概

況。小吃以點心之態盛行於早期的府城社會，正好說明台灣早期以農

業為主的產業型態。由於農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作的時間長，

耗費大量的體力，必須補充能量，因而於一日三餐之間，必須進食點

心；20而台南水產類小吃種類繁多，包括虱目魚粥、鱔魚、魚員、蚵

仔湯、紅燒旗魚、西施舌、薑絲花鮡、血域等，則反映出台南自古以

來，養殖漁業與海洋漁業即相當發達。而隨著小吃區域的出現，則有

助於理解府城商業發展的軌跡，水仙宮口的油飯九仔的油飯與洪芋頭

的擔仔麵、清水寺包仔祿的肉包、關帝廟前肉粽吉的肉粽等著名小吃

攤，說明台灣早期的消費行為多集中於寺廟門前的市集；21而遠近馳

名的盛場點心，22在日治時期政治權力的運作之下，成為繁榮熱鬧的

商業區域，雖因經歷戰爭一度奄奄一息，但在戰後卻仍延續歷史軌跡，

一躍成為台南最繁華的鬧區，因此雖然被國民黨政府改名為康樂市

場，當地人卻仍習慣以日治時期的「沙卡里巴」來稱呼。23 由此例可

知，在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大刀之下，雖刻意劃出一道歷史的裂痕，企

圖讓人民忘卻那一段曾受日本異族統治的過去，但歷史記憶卻仍在常

民的生活經驗中成功地保留下來。

透過府城小吃的敘述，《台南文化》召喚了一個屬於常民生活中的

20 吳國泰，《台南小吃文化研究》，頁 48。
21 吳國泰，《台南小吃文化研究》，頁 50。
22 即沙卡里巴，位於今台南市中正路一帶。沙卡里巴為日文發音，以日語的漢字寫
作「盛場」二字，取其湊熱鬧的場所之意，戰後改名為康樂市場，但一般人仍沿用
「沙卡里巴」的稱呼。賴建銘，〈台南風物志〉（六），《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
1954 年 4 月，頁 44。

23 賴建銘，〈台南風物志〉（六），《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4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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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記憶，同時也凝聚台南市民對府城的認同感。在此模式之下，台

南府城成為一個物價低廉、物產豐饒的人間天堂，並且發展出加深市

民認同感的在地風味，雖歷經政權更迭未嘗衰褪。24 這樣的集體記憶

雖在《台南文化》中未獲得延續，但仍得以藉由後來坊間所發行的眾

多台南府城美食書籍而傳遞下去。

坊間書籍中對台南小吃所慣用的介紹方式，多是簡介各店家的地

點、美食特色及店齡，與《台南文化》所形塑出的「物美價廉」、「歷

史悠久」之小吃意象頗多吻合之處。不過，隨著消費文化的盛行，坊

間的美食書籍亦逐漸呈現出不同於《台南文化》的美食新意象，而與

近年所提倡的「產業文化化」之政策頗為呼應。此類書籍多進一步將

府城傳統小吃與古蹟結合，呈現出文化古都的「古早味」，並以感性的

文字加以烘托映襯，使得低廉的小吃美食得以昇華至尋幽訪古之境

界。如在《台南 in hand─5 區域 5 條主題路線嬉遊記》一書的簡介中，

即提到：「文化是無法複製的！身為開台古都，三百多年來的文化累

積，讓台南至今仍保有許多老建築、老字號、老食舖，當中，世代交

接的傳承是古城魅力的靈魂，無論是呷點心的過五關、斬六將，還是

到古樸老字號和主人搏感情，抑或選擇一家茶館、老房子餐廳，敬請

放慢你的步調，和府城人一同享受『慢』生活。」25府城小吃、點心

的大快朵頤在懷舊、古樸的氛圍中，逐漸轉化為一種消費「文化」的

方式，並且被視為享樂主義的實踐。

24 即使是地方小吃，也有政治運作的痕跡，如：黎拔剛在〈扁魚白菜〉一文中提到：
「魚白菜所用的大白菜，在光復時不但稀少而昂貴，且味道也欠佳，經過農復會改
良後，大白菜的味道改善，價值也因為終年出產而便宜多了。從微知著，以小見大，
『扁魚白菜』這一道小吃，正是象徵著政府處處注意改善百姓生活的例子。」黎拔
剛，〈扁魚白菜〉，《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47。

25 上旗文化編輯部，《台南 in hand─5 區域 5 條主題路線嬉遊記》，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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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宗教與民俗的「資產化」

從前期《台南文化》有關宗教、民俗方面的論述文章僅佔 5.0﹪的

情形來看，此部分的主題於當時顯然並未受到高度的重視。換句話說，

前期《台南文化》對於俗民生活的記憶雖有保存之作用，但在篇幅有

限的狀況下，多為簡介式的描述，主要在強調其歷史的淵源與發展歷

程。唯儘管篇幅不多，卻頗能反映台南府城在歷史發展軌跡中所具備

的多元文化之現象。其內容除了介紹起源於中國本土的道教與古寺廟

的歷史沿革外，尚有透過外籍傳教士所流佈的天主教，同時亦注意及

平埔族的婚喪禮俗，其中各寺廟的沿革發展與平埔族的風俗信仰尤能

呈現台南府城的區域性特色。

雖然宗教與風俗的主題本身具有非官方集體記憶之特性，但當此

議題被收錄在官方性質的期刊時，則免不了關照官方所重視的現勢。

在《台南文化》創刊號中，即有朱鋒撰〈鄭氏精神與台南民俗〉一文，

其內容雖在說明台南民俗如何受到鄭成功的影響而有別於最初承襲自

閩南的習俗，但其筆觸所至，卻是處處在發揚鄭成功民族英雄的氣節。

以祭掃祖先墳墓的節日為例，本有固定於每年農曆三月三日舉行的「三

日節」與春分後第十五日舉行的「清明節」兩個節日。作者於諸種傳

說中，採信因鄭成功對「清明」一詞隱含清除明朝此不吉祥之意，而

下令於三日節舉行掃墓的說法；26至於被視為自然崇拜觀念的「太陽

26 朱鋒對於台南府城於農曆三月三日的三日節祭祖掃墓之民俗，採錄三種傳說，一
為與漳州人、泉州人之間的糾紛有關，在官府出面調解後，以泉州人作清明節，漳
州人作三日節；另一說法則據說鄭成功於農曆三月三日轉進海澄時，目睹許多餓死
的屍體，因棺木不足，只能以草蓆捲屍草草了事，因而將清明節廢除，改作三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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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生日」也在撰稿者呼應連雅堂的說法之下，成為一個富有濃厚民族

精神的祭典節日，不僅將農曆三月十九日的「太陽公生日」與明思宗

殉國之日相結合，還以九豬十六羊之祭祀習慣寓意為殺盡滿清和漢奸

之意。此外，撰稿者亦特別對此節日被當代人視為崇拜自然的平凡節

日，解釋為受到滿清長期統治所造成的結果。27撰稿者雖以台南民俗

為主題，但其對於國家「反共復國」所需的民族精神之提倡卻是不餘

遺力，28此時台南的傳統民俗與宗教信仰之探源未必能如實呈現非官

方的集體記憶，反而成為官方宣揚民族意識的工具。

一九五○年代，國民黨政府本著「提倡節約」的主旨，公佈改善

民俗之要點，其重點包括：每年僅限於中元節舉行一次拜拜，祭祀用

豬羊僅限一對，野台戲每鄉鎮僅限演出一台，禁止燃放爆竹及冥紙…

等項目，在官方以政治力強烈主導台灣原有的民俗與宗教活動之際，

許多傳統的民俗與宗教活動因此受到壓抑。29上述現象似乎也反映在

《台南文化》所刊載有關宗教民俗論述文章的篇幅上。至於其改革的

內容則可透過《台灣宗教與民俗特輯》（《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

第三種說法為撰稿者所採信，認為鄭成功在石井當地見家家戶戶於清明節上山掃
墓，耳聞「清明」一詞頗感不快，因而將祭祖掃墓之節日改在三日節舉行。（朱鋒，
〈鄭氏精神與台南民俗〉，《台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頁 42。）

27 除了農曆三月十九日恰為明思宗自縊殉國之日外，朱鋒進一步分析祭祀地點在屋
外，並點蠟燭照耀，是取其「大明」之意；而坊間出售的《太陽公經》開章首句即
云：「太陽明明朱公佛」，是在暗示明明為「大明」，而朱公佛則指「朱王公」。朱鋒，
〈鄭氏精神與台南民俗〉，《台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頁 42。

28 「由幾個民間習俗，我們可以深切地了解，鄭公畢生為了國家民族獨立，何等忠
貞義烈，并亡國之遺民所抱復國之念，何等真切與執拗，其間雖經了二百餘年來不
斷地摧殘，至今仍就儼然存在民間。…除了所舉幾例之外，在民俗裡尚有蘊藏著許
多史料尚未發揚，只待有志同仁不斷地加以研探，以資發揚民族精神，光大鄭公之
遺業，期得早日『打回老家？』，重建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朱鋒，〈鄭氏精神與
台南民俗〉，《台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頁 45。

29 劉還月，《台灣人的祀神與祭禮》，台北：常民文化，2000 年 1 月，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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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 月發行）一窺詳情。透過此專輯的序文〈「民俗改革」開步

走了〉，可以得知當時官方以政治力介入台灣民間宗教與習俗的企圖；

而該專輯所收錄的〈從宗教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從民俗看台灣與

大陸的關係〉、〈宗教與民俗座談會紀錄〉等文，更批露了當時官方的

觀點與看法。這些文章除了一致強調台灣民俗與宗教文化承襲自中國

大陸的閩粵地區之外，各個撰稿者或與會發言人亦提出改善民俗宗教

之建議，藉此達到反攻大陸之目標，民俗、宗教的民間特性因此「昇

華」為國家所需的民族性。

1952 年 林 咏 榮 發 表在 《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的〈從宗教看台

灣與大陸的關係〉一文，直接指出宗教為民族形成的要素之一，台灣

的宗教與大陸之間不可分割之聯繫，使得日治時代的「寺廟整理運動」

雖企圖消滅台灣人的傳統信仰，終究無法得逞；30正由於台灣傳統信

仰未受到日本刻意的打壓而消逝，因而在中國大陸摧毀傳統宗教之

際，國民黨政府更是進一步將宗教精神的發揚作為宣揚民族精神的手

段。然而，在多數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外省籍人士的眼裡，台灣民俗

與宗教經歷了五十年的日本統治，與中國大陸風俗習尚的革新脫鉤，

因而累積不少陋習，需要加以革除。31台南市政府為此特地召開「宗

教與民俗座談會」，目的是藉由各方的討論，將結果作為政府施政參

考，並將會議記錄刊載於《台南文化》中，以達宣導之效。大致上而

30 「…台灣的宗教，有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其與大陸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自非一朝
一夕狂風暴雨所能搖撼的。日本人既不能搖撼台灣同胞的宗教信仰，自亦不能搖撼
台灣同胞的愛國愛族思想。」林 咏 榮 ，〈從宗教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台南文化》，
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頁 10。

31 「…因為近五十年來祖國文化教育以及風俗習尚的革新進步台灣同胞不知道，所
以今天台灣的民俗，有些許就不免自然而然的與時代脫離得很遠了。如過度的迷信
和保守陳舊的思想，對 社 會 文 明 進 步 都有 所妨 碍 。…」馮文質，〈從民俗看台灣與
大陸的關係〉，《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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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謂陋習不外乎鋪張浪費、迷信、寺廟祀神繁多且來歷不清等問

題，因此其改善之建議不外是簡化儀式以減少浪費，或是破除迷信以

促使科學進步，甚至還有人提出以三民主義代替宗教的想法。32無論

何種改革之道，都證明了國民黨政府以政治控制宗教、民俗，進而統

一人民意志以為國家服務之企圖。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於 1952 年 12 月 25 日在台南市政府會議廳所

舉行的「宗教與民俗座談會」，雖然主要是在針對台灣省的民俗與宗教

進行討論，但卻僅涉及到傳統台灣漢人民間信仰的部分，對於在台灣

發展歷史亦久遠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完全略而不談，此現象說明台灣傳

統民間信仰與西方宗教在官方介入下所呈現的勢力消長之情況，意即

傳統的歲時節俗基於不科學、不文明的理由而受到壓抑；反之，西方

外來宗教卻得以毫無阻力地擴張與發展，此不免反映了當時壓抑本土

的現象。33

由於台南為台灣歷史發展最悠久之地，因此該地的民俗與宗教可

稱得上是全台的縮影。不過，在提倡科學與節約的時代中，仍免不了

被視為迷信或庸俗的信仰，因此其價值與意義僅能依賴民族精神重新

詮釋或藉此取得重視，因此在前期《台南文化》中，雖然篇幅不多，

但亦不乏將宗教與民族主義相互結合的例子。如綠珊盦所撰之〈台南

黃檗寺僧與天地會八卦教〉即指出，因某黃檗寺僧為天地會之成員，

32 商滿生：尊奉三民主義為人民共同的信仰，以代替宗教。〈宗教與民俗座談會紀
錄〉，《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頁 23。

33 「國民黨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先生，原有佛教家庭的成長背景，但他的夫人蔣宋美
齡女士，父親是衛理公會牧師，宋門權貴全都是基督徒。再加上清末中國被洋槍大
炮之所屈服，從仇外到媚外，自卑自貶；而基督宗教在中國也廣設教會大學，故中
國早已形成一種氣氛：上層人士以信仰基督宗教為榮。」釋昭慧，〈台灣佛教之發
展及其特色〉，《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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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該佛寺原為名人讚賞題詠之勝地，後來卻因政治上的禁忌而遭

到遺忘；34又如五妃廟，為寧靖王五個姬妾殉死之地，當清軍攻台，

鄭克塽議降之時，寧靜王朱術桂欲殉國，其姬妾決定生死與共，於是

全數自縊。35

綜上所述，前期《台南文化》對於宗教、民俗主題欠缺專文論述，

且多強調寺廟的歷史沿革、重建概況，還偶爾夾雜一些靈驗事蹟，雖

具備社會文化意涵，但卻未有深入的探討；在強調台灣宗教與民俗源

自於中國閩粵一帶，以培養台灣民眾大一統中國之民族意識的時代

下，台南府城的民俗與宗教似乎只能依附在當時對民族主義的關懷之

中，而其他與民族大義無關之廟宇，則因其歷史久遠，見諸於文獻記

載，而能夠以史料的方式呈現給讀者，故仍能傳遞府城傳統信仰之「古」

與「繁榮」的景象。

表面上，台灣傳統宗教民俗的議題在國民黨政府「政治掛帥」的

政策下，彷彿受到了壓抑，然而實際上，宗教與民俗的活力卻藉由坊

間流傳的歌謠、諺語以及民間故事獲得傳承；而當地耆碩個人記憶書

寫的連載，如許丙丁撰寫的〈台南市史遺零拾〉與賴建銘所撰之〈台

南風物志〉，或是像連景初所撰寫的報導性文學（《海嶠偶錄》），皆傳

遞了民俗活動的盛況，甚至在台灣經濟逐漸繁榮的狀態下，禮俗的奢

華更是有增無減，絲毫未受台灣省政府所頒行的《改良民俗綱要》之

影響，36足見執政者與社會底層之間的文化隔閡。

民俗與宗教的主題在新《台南文化》中所佔的比例，有節節攀升

34 綠珊盦，〈台南黃檗寺僧與天地會八卦教〉，《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1953 年
9 月，頁 29-32。

35 連景初，〈五妃墓〉，《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頁 24。
36 連景初，〈談禮俗的改良〉，《台南文化》，第9 卷第1 期，1969 年 3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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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勢，成為重要的議題之一。其內容不似前期《台南文化》的狹隘，

不僅包含宗教、歲時祭儀、民間文學，傳統民俗工藝與器物、生命禮

俗及各類型的民間信仰等，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內容豐富且多樣，

且涵蓋的範圍更加廣泛，因而透過新《台南文化》所呈現出的地方圖

像一掃過去的隱諱不顯，而更加地清晰。

宋光宇曾撰文分析台灣在戰後 40 年來宗教發展的社會背景，提及

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興盛的關聯，其中，亦包括對信仰者心理的分析。

他認為 1970 年代是台灣邁入由貧轉富的轉型階段，因而在經濟發展繁

榮之下，人們在商場上面臨極大的競爭能力，因而相當恐懼失敗。為

了防止失敗，除了借重現代的學術知識外，台灣人更依照老祖先所留

下的辦法，用超自然的力量來確保公司、工廠的順利運作。在此觀念

之下，陽宅、風水觀念盛行，人們亦常到自己心目中認為靈驗的神壇、

寺廟燒香許願，以祈求事業成功。37此時長期被視為迷信或浪費金錢

的民俗信仰如同鹹魚翻身，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與推廣，不論是市井

小民，或是企業界大老闆，皆投身其中。新《台南文化》鉅細靡遺地

描述各種類型的民俗與信仰，正好反映了經濟發展帶動民俗信仰與活

動之盛況。

在民俗文學方面，相較於前期《台南文化》對民間歌謠的重視，

新《台南文化》更強調民間傳說與謎學，並重新整理前期《台南文化》

所收集之諺語，對其社會文化意涵作深入之探討。以王溪清所編的〈府

城台南附近的民話〉為例，其於前言就開宗明義，說明府城由於經歷

各個時期的政權更迭，因而在口耳相傳的故事中，已非完整地自中國

37 宋光宇，〈試論40年來台灣宗教的發展〉，《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
東大，1994)，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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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原鄉移植而來，而是不知不覺摻入了平埔族、荷蘭、南洋、日本

等地的色彩。38雖然王溪清並未分析其所收錄的民間傳說的原型或藍

本出自何處，但華農生對「牛皮地故事」的探討與考證，進一步指出

台灣民間傳說受荷蘭、西班牙文化之影響。39此種外來文化滲入民間

傳說的現象，亦可體現台南府城荷治時期至今完整的歷史軌跡。

至於府城燈謎活動的盛行，亦可從多篇謎作的發表窺知一二。40府

城對於燈謎之重視，至少在清領時代，於府城士林間已成為一樁盛事；

到了日治時代，燈謎成為文人對抗日本統治、承襲漢人文化的一種手

段；時至今日，則成為社會大眾的正當娛樂。41猜燈謎原為元宵節文

人雅士間的消遣遊戲，其內容範圍限於經、史、子、集，以及曲名、

三字經、千字文、聊齋誌異、詞、中藥等，必須博古通今，才能射中，

也算得上是俗文學的範疇。42由於燈謎屬於益智性的遊戲，因而府城

對於猜燈謎活動的熱中，也顯現出「文風鼎盛」之樣貌。

猜燈謎的活動原應於元宵節舉辦，但是戰後台南府城的第一場謎

會卻是在中秋節舉辦的；期間雖因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民間集會活動

遭禁止，燈謎活動因此被扼殺，不過在 1953 年，府城又恢復舉辦燈謎

大會，並由角頭大廟主導活動，除了作為年節活動外，每遇廟宇之慶

典，亦有燈謎活動，此後隨著教育的普及，而有越來越多來自社會基

38 王溪清，〈府城台南附近的民話〉，《台南文化》，新42期，1996 年 12 月，頁 223。
39 荷蘭佔領印尼、西班牙佔領呂宋，皆出現向當地國王索討一張牛皮般大的土地之
傳說，而一張牛皮大是指將牛皮剪成極細的細線所圍出的範圍。而《台灣府誌》亦
記載荷蘭人至台灣借居於倭，不可，而曰：「只得地大如牛皮，多金不惜」一事。
華農生，〈牛皮地故事〉，《台南文化》，新 21 期，1986 年 6 月，頁 73-83。

40 多由王火山與范勝雄所撰，兩人分別擔任過「台南市謎學研究會」的會長，在《台
南文化》新 51 期以前所發表的相關文章，共計 11 篇。

41 王火山，〈古都燈謎古今談〉，《台南文化》，新 15 期，1983 年 6 月，頁 171。
42 巫有定，〈元宵燈節〉，《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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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各行各業參與；到了 1982 年的元宵燈節，連商業界(如：遠東百

貨公司、新第一百貨公司)亦共襄盛舉，造就了空前的盛況。43隨著燈

謎活動的大眾化，其題目包羅的範圍亦因應時代的轉變，因此影片、

影星、外國人名、科學名詞、俗語皆可成為謎話的題材，與昔日的騷

人墨客的謎話遊戲已大異其趣，44變得更貼近民眾的生活經驗，其民

俗的色彩也更為濃厚。

在風俗習慣方面，府城的歲時祭儀與生命禮俗成為新《台南文化》

所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在本土化潮流席捲各領域之前，新《台南文

化》對於此方面的內容雖比前期《台南文化》有更詳盡的介紹與解釋，

並且少了蔑視之意味，但仍持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看待，因

而在各項民俗活動的介紹中，總少不了「源自大陸」、「與大陸大致相

同」等字眼，延續了前期《台南文化》強調台灣文化與中國大陸一脈

相承的理念。45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取得鞏固之地

位，且經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後，台南的民俗活動與鄭成功的淵源

關係逐漸轉淡，反而與五千年前的黃帝正式產生聯繫。此現象與台灣

在 1970 年代遭遇多件重大外交挫折，特意強化民族主義有關。在民俗

文物在官方特意舉辦的展覽活動中，中華民族共同祖先黃帝成為喚醒

民眾團結、愛國意識的特殊工具，其意義仍是來自官方，而非民間集

體記憶的呈現。46

43 范勝雄，〈五十年來的府城燈謎〉，《台南文化》，新38 期，1995 年2 月，頁97-101。
44 巫有定，〈元宵燈節〉，《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28。
45 如：游醒民所撰的〈台南市民間習俗〉，《台南文化》，新 6 期，1979 年 1 月，頁

32-66；蘇南成所撰的〈中華民俗文物特展序〉，《台南文化》，新 9 期，1980 年 6
月，頁 7。

46 「為倡導民俗藝術，喚起社會大眾對民俗文物的體認與重視，藉此加強國人自尊
自信的愛國情操，至關重要…。」國立歷史博物館，〈中華民俗文物特展〉，《台南
文化》，新 9 期，1980 年 6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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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解嚴時代的來臨、李登輝擔任總統、民進黨政黨輪替成功，「本

土化」的思維在台灣如火如荼地伸展開來。時值後現代的文化潮流，

世界各地常以懷舊、回歸傳統來反抗全球文化的同質化。進入「本土

化」階段的台灣亦搭上此潮流，自 1994 年起，開始出現「社區營造」

的呼聲；1995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正式推出「社區總體營造」

的理念，並藉由「全國文藝季」的推展，來發揚鄉鎮的「傳統」文化。
47此一理念的落實宣告地方主體性的崛起，台灣的文化政策因而從過

去中央強勢主導的「國家文化」政策，轉型到以「地方文化」為施政

重點。在這股思潮之下，屬於文化器物層面的府城民俗工藝、民俗藝

術與器物成為「府城傳統文化」最有力的證據。因而自《台南文化》

新 38 期（1995 年 2 月）以來，陸續出現以茄苳鑲石榴、妝佛工藝、

剪貼藝術、傳統度量衡、寺廟繪畫、傳統宗教器物、傳統民間器物等

為主的專文論述，因此一時之間新《台南文化》籠罩在復古、懷舊的

氛圍當中。

在宗教信仰方面，新《台南文化》延續前期《台南文化》對宗教

包容的態度，亦刊載有關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

各類宗教的文章，48其內容開始著重於台南府城當地宗教信仰的發

展，而非涵蓋全台，其「地方性」的色彩漸趨濃厚，主要是基於對鄉

土歷史的關懷發展而來。唯仍屬簡介的性質，較少涉及學術性的研究。

47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
第 35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262。

48 此類文章包括：〈簡介台南市天主教〉，新 26 期；〈台南市佛教信仰與梵剎風貌〉，
新 35 期；〈荷蘭統治下之台灣基督教（上）〉，新36期；〈荷蘭統治下之台灣基督教
（下）〉，新 37 期；〈五十年來之台南基督教（上）〉，新38 期；〈五十年來之台南基
督教（下）〉，新 39 期。其餘則為民間信仰，包括王爺、媽祖的信仰，以及各個廟
宇的歷史沿革。



《台南文化》與戰後台南「府城」集體記憶的建構（1951－2001）

270

因此 1990 年代以前的新《台南文化》在學術上的價值與前期《台南文

化》相似，以蒐集、提供史料為主；直到在張燦鍙擔任市長期間（1997

年-2001 年）台南市文獻會進入「轉型創新期」之後，許多民俗、宗

教信仰的議題獲得了較深刻的探究分析。

新《台南文化》所含括的宗教信仰種類相當多元，其中以民間信

仰與道教方面的文章篇數最多，突顯出台南府城民間信仰盛行的地方

圖像，與現實生活中廟宇充斥的景象亦相呼應。舉凡寺廟祀神的調查、

碑匾聯的蒐集以及寺廟建置重修的年代考證、廟宇建築形制…等，因

其具備傳遞文化、社會規範、經濟發展、民間信仰、社會交際網絡等

多重意義，往往成為撰稿者的論述重點。

一間古寺廟的發展史，往往就是一個地方開發史的縮影，因此新

《台南文化》在民間信仰的部分，特別著重對該寺廟之沿革簡介或個

別研究，此乃依循著前期《台南文化》將寺廟視為台南府城開發史的

「實物史料」之慣例，如：桐峰所撰之〈簡述明清兩代寺廟〉，洋洋灑

灑介紹了一百零九間廟宇，內容涵蓋其創建年代、修建與重建年代及

其倡議者、主祀神，有的亦增添建築形制、祭典日期的介紹；49其他

文章則多以個別寺廟作更詳細的介紹，如：許丙丁所撰的〈藥王廟〉

（《台南文化》新 2 期）、郭瑞雲的〈台南首廟天壇攬勝〉（《台南文化》

新 28 期）…等，此模式無論在前期《台南文化》或是新《台南文化》

皆屢見不鮮，反映出《台南文化》透過民間信仰與寺廟所塑造出的集

體記憶，主要是藉由寺廟加強府城「文化古都」的印象。至於進一步

探討分析其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涵者，在新《台南文化》復刊後初期

則較為欠缺，僅石萬壽所撰寫的〈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

49 桐峰，〈簡述明清兩代寺廟〉，《台南文化》，新 4 期，1977 年 11 月，頁 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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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一〉較具縱深的視野，除了透過寺廟的建置年代說明台南府城封

域內開發的順序與方向外，亦就神明的特性、廟宇的功能探討當時的

社會背景與文化發展。50此後， 隨著歷史研究對於大眾日常生活史的

重視，開始出現「小題大作」的學術論述文章，其研究範圍明顯縮小，

並對其社會文化的內涵作了深入的分析。如曾國棟所撰〈從「錮婢示

禁碑」看清代台灣社會的婢女問題〉指出清代台灣社會將婢女終身禁

錮之惡習；51陳宏田所撰〈淺談安平舊聚落的王爺信仰〉則針對安平

舊聚落的寺廟分佈、歷史沿革及相關信仰活動，指出此地區所信仰的

王爺多屬人鬼系統王爺，且瘟神信仰較不顯著。52

隨著台南社會經濟的日益現代化，為了配合人們日漸忙碌的生活

作息，大多數的民俗節慶或儀式也逐漸遭到簡化或省略。如迎春禮、

元宵節聽香、重陽放風箏等民間習俗都已廢弛，而喪葬禮俗亦簡化許

多。過去傳統繁雜的禮數只能透過有心人士鑽研、保存之成果加以窺

知。《台南文化》關於已沒落的儀式或慶典資料的保存，事實上多少提

供了近年來地方政府推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依據。茲

以台南府城最聞名的民俗宗教活動─做十六歲、府城迎媽祖為例，觀

察其變遷、轉化的歷程。

（一）做十六歲

50 如：明鄭時期創建的北極殿以明朝保護神玄天上帝為祀神，即寓有反清復明之意；
清雍正年間設置的開隆宮，奉祀保護十六歲以下兒童的七星娘娘為主神，則為攜眷
禁令解除，致使台灣移民婦孺比例增加之反映；1952 年建的觀音講寺專供婦女活
動，兼辦往生之事，是因為台南市的都市機能在戰後更形沒落，青壯年市民多離鄉
背井出外經商發展所致。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究之一〉，《台
南文化》，新 11 期，1981 年 6 月，頁 39-74。

51 曾國棟，〈從「錮婢示禁碑」看清代台灣社會的婢女問題〉，《台南文化》，新 47 期，
1999 年 9 月，頁 11-16。

52 陳宏田，〈淺談安平舊聚落的王爺信仰〉，《台南文化》，新50 期，2001 年 3 月，頁
13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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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府城做十六歲的民俗活動源自於泉州，其信仰的源頭包含七

星娘娘（俗稱「七娘媽」）、織女星、魁星等系統，從一般俗神信仰演

變為庶民生命成長歷程的成年禮儀式。531990 年《台南文化》新 30

期劉縉紳介紹「成年禮」的性質，表示此成年禮與中國古代傳統以男

冠 女 筓 之 禮 象徵 已 至適婚 年 齡略 有 不 同 ，可謂是具台灣本土特色的民

間禮俗；54而今台南府城舉辦十六歲為成年禮之儀式，與民法年滿二

十歲才具完全行為能力的規定顯然不相符合，因此充其量是具地方特

性的民俗活動。

1998 年《台南文化》新 45 期，范勝雄在〈星宿的民間信仰〉中

進一步指出，這項民俗活動於每年農曆七夕舉辦，自古以來即為台南

府城的一大盛事。相傳此習俗源自府城西外城五條港地區的碼頭工

人，昔時府城大西門外水仙宮前有五條港，郊行雲集，商業頗盛，來

往船隻進出貨物皆由當地五大姓宗族（盧、郭、黃、蔡、許）分據碼

頭裝卸，其中不乏有未滿十六歲的童工幫忙搬運，但規定不到成人只

能領取半薪，所以當地工人家裡小孩一屆滿十六歲，即為小孩「做十

六歲」，請來工頭及親朋好友歡宴慶祝，同時證明小孩已經長大成人，

從今以後可以領取大人的全份工資。55此後，五條港沒落，此習俗仍

保留下來，沿用七娘媽的誕辰，統一為孩子作成年禮。這種原為勞工

子弟作成年禮的習俗，乃與民間七娘媽的信仰相結合，由男子擴及到

女子，因而成為台南府城普遍的習俗，主祀七娘媽的開隆宮也因此成

為舉辦成年禮慶典的主要場所。

5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網頁：http://culture.tncg.gov.tw/area4/page03-3.php。
54 根據禮記的記載，古時男子二十加冠，女 子 十 五 及 筓 為 成 人 之 禮 。劉縉紳，〈台灣
鄉土「成年禮」采風錄〉，《台南文化》，新 30 期，1990 年 12 月，頁 31。

55 范勝雄，〈星宿的民間信仰〉，《台南文化》，新 45 期，1998 年 6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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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南文化》中，連景初、符志恆、范勝雄、劉縉紳對七娘媽

以及七娘媽與做十六歲的關係分別做了說明。綜合他們的說法，有謂：

一般認為七娘媽就是七星娘娘，傳說為北斗七星的太太們，亦有將織

女視為七娘媽的說法。56民間將其當作兒童的守護神，凡十六歲以下

的兒童皆受「七娘媽」的庇祐，所以，當嬰兒出生滿周歲，即由母親

或祖母抱到供奉七娘媽為主神的開隆宮，祈求其神力的庇護，並求寄

附當義子或義女，然後用古錢、銀造鎖牌或以黃紙畫符折成八卦的形

狀裝入紅布袋，繫上紅線以便掛在頸上，俗稱「掛絭」，而後每年七夕

至廟裡祭祀，直到滿十六歲時，在當年的七夕之日，攜帶牲禮如：麻

油雞酒、麵線、四果、六色菜碗、七碗甜芋、紅龜粿、兩根帶尾甘蔗、

金紙、絰衣57、七娘媽亭、五牲等祭品到廟中拜拜，答謝七娘媽多年

的庇護，同時行成年禮，穿供桌、鑽七娘媽亭，接著由寺廟提供絭，

掛上成年孩童的頸上，俗稱「換絭」，如此即表示孩童在七娘媽的庇護

下已平安長大成人。58

對於儀式進行所應準備的物品，《台南文化》的介紹中，並未有一

致的規格。在《台灣歷史風物叢考輯錄特輯》（《台南文化》新 3 期）

56 「按七星娘娘係天界織女星之神格化」連景初《海嶠偶錄》下，《台南文化》，第9
卷第 1 期，1969 年 3月，頁2、「根據清乾隆間孫霖作『赤嵌竹枝詞』說：『台俗：
七夕，家供織女，稱七星孃』。『七娘』就是『織女』。」符志恒，〈做十六歲和七娘
媽生〉，《台南文化》，新 3 期，1997 年 7月，頁 132。不過，亦有其他說法，認為
七星娘娘並非織女：「七星娘娘是兒童成長的保護神，而織女則是愛情之神。但是
由於『七』的聯想，兩種不同的神，變成同一個民間信仰的崇拜：七星娘娘成為七
仙女，而七夕的織女也是七仙女，只是七星娘娘有七位，而織女才一位呢！」范勝
雄，〈星宿的民間信仰〉，《台南文化》，新 45 期，1998 年 6 月，頁 93。

57 另一說為婆姐衣，為印有衣飾的金紙。張致苾，〈古今成年禮之淺探─以《儀禮‧
士冠禮》和台南市開隆宮「做十六歲」儀式為例〉，《台中技術學院學報》，第 1 期，
2000 年 6 月，頁 78。

58 劉縉紳，〈台灣鄉土「成年禮」采風錄〉，《台南文化》，新 30 期，1990 年 12 月，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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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民風」的部分，曾提及七娘媽喜歡住在華麗的樓亭，並且喜愛

梳妝打扮，所以家家戶戶於七夕傍晚舉行拜拜後，焚燒七娘媽亭，並

將胭脂水粉拋上屋頂，表示為七娘媽添建樓亭、購贈化妝用品之意。59

至於其他說法，謂七件女子用品之準備，包括：香粉、胭脂、香水、

鏡子、梳子、髮油、針線等，60以表禮數周到，在《台南文化》中倒

是無一文章提及。此突顯出民俗祭典或儀式演變的過程中，經常因口

頭或文字資料的省略而遭到遺忘，以致形成簡化或是眾說紛紜之結

果。因此，儘管今日台南府城所舉辦的「做十六歲」活動聲稱是遵循

古禮，但實際上古禮的細微末節早已或多或少失傳，而無法完全仿照

古制。

從《台南文化》與「做十六歲」相關係的篇章中，也可看出，雖

然此習俗至今未輟，但過程卻已有所簡化。過去在小孩未滿十六歲前，

需每年七夕前往寺廟祭拜，直到滿十六歲合併作成年禮；今則多以每

家頭胎的男孩及女孩，於屆滿十六歲時，才象徵性地到七娘媽廟拜拜。
61故所謂遵循古禮之部分，事實上是指「鑽七娘媽亭」此步驟。七娘

媽亭是以竹片結紮用紙糊成的樓台，共有三層，各層稱「福祿壽」、「蓬

萊宮」、「百子亭」。62在舉行祭拜七娘媽儀式，以感謝七娘媽十六年來

的庇佑之後，鑽過七娘媽亭，男左女右各三圈，然後把幼年所得的「絭」

拿掉，將「絭」與「七娘媽亭」一併焚燒，才算完成成年禮的儀式。63

59 符志恒，〈做十六歲和七娘媽生〉，《台南文化》，新 3 期，1977 年 7 月，頁 132。
60 張致苾，〈古今成年禮之淺探─以《儀禮‧士冠禮》和台南市開隆宮「做十六歲」
儀式為例〉，《台中技術學院學報》，第 1 期，2000 年 6 月，頁 78。

61 范勝雄，〈星宿的民間信仰〉，《台南文化》，新 45 期，1998 年 6 月，頁 90。
62 亦有兩層樓台的七娘媽亭，僅「福祿壽」和「蓬萊宮」，由信徒自行購置。劉縉紳，
〈台灣鄉土「成年禮」采風錄〉，《台南文化》，新 30 期，1990 年 12 月，頁 32。

63 謝碧連，〈府城七夕三事〉，《台南文化》，新 49 期，2000 年 9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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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舉行儀式的地點，亦隨時社會變遷而有所轉變。連景初〈祭

七星娘娘〉一文曾指出，原本祭拜七娘媽的儀式為每年七夕府城各家

戶所行之禮，戰後初期，此民俗活動受到台灣省政府所頒行的《改良

民俗綱要》之影響，地方政府曾配合政令勸止民間於七夕為子女作十

六歲，以倡導節約。這是因為台南府城民間相當重視此活動，每逢七

夕子女作十六歲時，外婆家需備辦衣服、鞋帽、手錶、項鍊、腳踏車、

縫衣車及紅龜、香蕉、麵、雞鴨等物，而中上階層人家常趁此機會大

張筵席，邀請親朋好友飲宴，被官方視為奢侈鋪張之行為，因而由地

方政府勸導停止舉辦成年禮的活動。641980 年代，由於社會結構轉變，

傳統街區人口外流嚴重，鄰里關係亦不似以往密切，因而台南做十六

歲的禮儀開始集中於專祀七娘媽的開隆宮辦理。65

開隆宮因舉辦「做十六歲」的活動，仿如台南市民行成年禮的專

責機構；由於現代的十六歲並非法定獨立自主的年齡，多數十六歲的

青少年尚在學校就讀，因此開隆宮順著時勢，迎合父母「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期望，因而陸續設置明清時代科舉制度下象徵高中之意

的狀元亭與魁星神座，與現實生活中十六歲青少年的求學生涯作緊密

的聯繫。自此，人們至開隆宮的目的從一元走向多元，除了宣示成年

的社會意義，也多了金榜題名的祝福，由此可知開隆宮的祭典儀式已

隨現代意義做了轉化。

64 連景初，〈祭七星娘娘〉，《台南文化》，第 9 卷第 1 期，1969 年 3 月，頁 2。
65 在配合台南市政府觀光處的推動下，廟方進一步於1991年制定一套「成年禮祭祀
程序」：1.供拜祭品鋪張；2.上香感謝玉皇上帝賜命之恩；3.正殿拜七娘媽眾神庇祐
神恩及父母養育之恩；4.拜畢穿過「大媽」六角桌及七娘媽亭三次。後來因參加此
活動的人潮過於擁擠，因而設計「狀元亭」讓做成年禮的少年穿狀元服踜桌腳，希
望鴻運當頭，考試高中；2000 年另增設魁星神座，供民眾參拜。台南市政府文化
局網頁：http://culture.tncg.gov.tw/area4/page03-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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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轉化，在配合政府的文化政策下，也帶動了其他廟宇慶典

的轉變。近年來，「社區總體營造」的活動在台南府城已如火如荼的展

開，台南市政府因而將「做十六歲」的傳統民俗進一步結合社區意識

與宗教科儀型式，鼓勵各個街廟回復辦理做十六歲的活動，因此不獨

開隆宮，臨水夫人廟、安平開台天后宮及各街境、角頭廟宇紛紛擴大

舉辦「做十六歲」的活動。66此外，在「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

的風潮中，台南市政府亦藉由此傳統，結合觀光休閒的功能，於 1999

年擴大舉辦七夕節，在火車站前廣場搭建一座十五公尺巨型的七娘媽

亭，由民間企業捐建，耗資一百五十萬元，儼然是一個活地標，也為

這傳承已三百年的民俗活動增添了現代感。67為了活絡文化觀光的人

潮，台南市政府更於 2002 年將之提升為「府城七夕國際藝術節」。68此

外，民政局每年也於孔廟辦理「成年禮」活動，參加者年約十八歲，

由市長主持，師院院長及各級政要均出席。69其實，不管是十六歲或

十八歲舉辦成年禮，其意義隨時間的演化而有新的詮釋，帶動了府城

集體記憶圖像的變遷。雖然仍以「做十六歲」為活動主軸，但參與者

已擴及非府城市民，連外國人士亦熱烈參與。原本純屬於民間的信仰

66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下，五條港的在地居民亦透過歷史記憶的回復，舉辦「咱
來做十六歲」的活動，藉此提醒青少年對社會環境的關懷與責任。顏世樺，《民間
廟宇慶典在舊市區再生中的角色─以台南市為例》，成大建築研究所，2003 年 7月，
頁 64。

67 謝碧連，〈府城七夕三事〉，《台南文化》，新 49 期，2000 年 9 月，頁 25。
68 此活動包括中日合展仙台、京都和台南三地「做十六歲」、「七夕乞巧」等禮俗活
動，並邀請日本南鹿島太鼓團、日本琉球民族舞踊團、韓國博客玩打擊樂團、韓國
游歐杰鼓樂團、台南市立民族管弦樂團、謝十鼓術擊樂團等共同演出，在孔廟舉辦
「狀元騎馬」，鼓勵青少年奮發向上，將來都有如「狀元騎馬」處處受人推崇的美
好前程。故七夕國際藝術節不僅在開隆宮舉辦，連孔廟文化園區及安平港
國家歷史風景區亦納入活動規劃的範圍。陳柏州、簡如邠，《台灣地方
的新節慶》(台北：遠足，2004 年)，頁 129。

69 葉文榮編，《民俗文物》第 2 輯(台南：台南市政府，1996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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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今卻在官方的規劃之下，成為台南府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賣

點，不僅當地民眾熱烈參與，亦吸引外地觀光人潮。

（二）府城迎媽祖

除了「做十六歲」之外，「府城迎媽祖」的活動亦為台南市一大盛

事，足見媽祖信仰在台南府城之普遍。

《台南文化》對於宗教信仰的關注，主要是從古廟宇的歷史沿革出

發，多為簡介、導覽性質，因而欠缺對台南府城媽祖信仰的深入研究。

儘管如此，與媽祖信仰相關的文章明顯在宗教類文章中佔有較多的篇

幅，此現象仍可反映出媽祖信仰在台南府城的重要性。

關於媽祖信仰在台南府城的流佈與發展，可從石萬壽在《台南文

化》新 11 期的〈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究之一〉一文中獲

悉其歷史脈絡。該文言及，媽祖是天上聖母之俗稱，為航海之神，亦

為閩粵沿海的保護神，明時封為天妃，清時則改封為天后，因此廟宇

名稱隨之由「天妃宮」改為「天后宮」，此又為政治權力涉入民間宗教

信仰之一例。明鄭時代有兩座天妃宮，一在赤崁西北水仔尾，相傳建

於鄭成功入台的翌年，俗稱小媽祖廟，即今日所稱之「開基天后宮」；

另一座天妃宮在安平渡口，今稱「開台天后宮」，相傳建於明永曆年間，

係以荷蘭教堂改建而成。到了清領時期，媽祖廟成為配合清代政治要

求的官廟，原寧靖王府在清除明鄭色彩的考量下，改建為天妃宮，後

來改稱為大天后宮，媽祖因此進一步成為福國祐民的神祇。

台灣在併入清朝版圖之後，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熱絡，造成商業興

盛、市街繁榮之景象，連帶影響新興寺廟的建置，因而當時台南的商

業中心所在五條港以及台江沿岸出現許多民間廟宇，鹿耳門天后宮即

在此一背景之下，於 1719 年（康熙 58 年），由各官員捐俸同建。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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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三郊繁盛的時期，70相傳有一行商攜媽祖香火至五條港北哨船

港，將之置於閣樓上，人離去後未將香火帶走。此後里民常目睹香火

自行發光，於是在 1755 年(乾隆 20 年)集資建廟，此為「媽祖樓」之

由來。隨著台南市街中社交的日益頻繁，許多寺廟的性質亦由原有的

祈福保平安增添了交際的功能，如「溫陵媽廟」即由泉州籍溫陵地區

人士所建之媽祖廟、「銀同祖廟」則為同安縣人士所建的媽祖廟。

到了日治時期，台江日漸消失，海埔新生地日漸增多，因而在新

生地上增建了萬安宮，由西港鄉奉祀天上聖母的萬安宮分相而來。在

港道淤塞、商業不振、都市機能老化的背景之下，使得台南市民逐漸

對台南市失去信心，連帶對寺廟神明的功能產生懷疑，因而捨近求遠，

遠赴北港媽祖廟乞火。戰後「朝南宮」的興建，延續此現象，仍以北

港媽祖為祭祀對象。71

綜上所述，可知媽祖信仰在台南府城發展之歷程。今日台南市共

有十七座媽祖廟，受《台南文化》所矚目者，除了與鄭成功登陸地點

之爭相結合的鹿耳門天后宮之外，尚有以舉辦「迎媽祖」活動而聞名

的安平開台天后宮與台南大天后宮。對於其創建年代，大多數的撰稿

者如顏興、72謝碧連73等人皆與石萬壽的看法類似，即以明鄭時期為安

70 府城三郊係指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
71 石萬壽，〈台南市寺廟的建置─台南市寺廟研究之一〉，《台南文化》，新11期，1981
年 6 月，頁 39-74。

72 「…永曆 22 年（清康熙 7 年西曆 1668 年）由鄭氏從征將士及在住的漢人們，鳩
資庀材，就該教堂（原荷蘭基督教堂）原址修建安平媽祖宮，並從湄州請祀艦內的
媽祖神像移祀廟中正殿，這尊便是大媽並配祀順風耳千里眼二神像及掌扇宮娥二
像。這爿媽祖宮，即是世所稱的『安平開台媽祖宮』了。」顏興，〈安平天后宮沿
革考〉，《台南文化》，第 6 卷第 4 期，頁 105。

73 「安平有『天妃宮』廟，自康熙 22 年清領台前已存在。蔣毓英之《台灣府志》載，
建在鳳山縣治安平鎮渡口。按清領台於康熙 23 年（1684）4 月，將台灣劃為『一
府三縣』，隸福建省。以明鄭之舊『天興州』改為『諸羅縣』，析『萬年州』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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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開台天后宮創建之時。不過，盧嘉興在《台南文化》新 16 期發表〈明

鄭有無奉祀媽祖考〉一文，卻是有別於多數人的見解，認為明鄭時期

並未奉祀媽祖。74無論事實如何，其對媽祖廟建置時間的強調，皆顯

示了媽祖信仰在民間流傳已久，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雖然台南府城媽祖的地位在日治時期逐漸為北港媽祖所取代，但

《台南文化》仍收錄不少民間流傳的諺語，保存了台南府城媽祖信仰

盛極一時的歷史記憶，其中廖漢臣發表於《台南文化》前期第 2 卷第

4 期的〈台南的諺語〉，以及周榮杰發表於《台南文化》新 25 期的〈從

諺語看台南府城〉二文中有較詳細的解說。從「安平迎媽祖─百百旗

（奇）」75、「安平迎媽祖，府城伏地虎」76兩句諺語，可知早期台南地

區的迎媽祖祭典是以安平天后宮為中心，連府城迎媽祖的氣勢都相形

失色，其盛況空前、鈎 奇 鬥 巧 之 景 象常 令 觀眾 驚訝 不 已 。當時台南地

區的善男信女有的則從大井頭搭船過台江至安平鎮渡口登岸，有的則

徒步從喜樹經七鯤身至安平，因而亦有「安平迎媽祖，喜樹仔覆地虎」

之說法。77

灣縣』及『鳳山縣』，置『台灣府』。而安平為『鳳山縣』轄。」謝碧連，〈台南迎
媽祖耶，迓媽祖耶〉，《台南文化》，新 50 期，2001 年 3 月，頁 89。

74 「嗣經詳加勘研『台灣縣志』，該志寺廟條另有記：『關帝廟：一在許厝甲，偽時
建，係茅屋。開闢後易茅為瓦，鄉人同建。』…至於安平鎮天妃宮，嗣安平鎮改隸
台灣縣，依照《續修台灣府志》亦謹記：『天后廟…一在安平鎮渡口』。未曾特加記
註，當係隸清後所建。」盧嘉興，〈明鄭有無奉祀媽祖考〉，《台南文化》，新 16 期，
1983 年 12 月，頁 78。

75 媽祖聖誕（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前，必奉行迎神賽會，全台的善男信女雲集，舉
行盛大的慶典，並舉辦繞境。參加此祭典的各社團，帶著各式各樣的旗幟羅列長蛇
陣遊行，因此有「安平迎媽祖─百百旗」的歇後語，比喻其盛況空前、爭奇鬥艷之
景象。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台南文化》，新 25 期，1988 年 6月，頁56。

76 伏地虎形容男人脫得光光伏地做「貓」狀之意。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台
南文化》，新 25 期，頁 56。

77 廖漢臣，〈台南的諺語〉，《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4 期，1953 年 1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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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辦安平迎媽祖的賽會之前，必先祭江（台江）。農曆 3 月 20

日當天，地方官、兵勇、民社團等齊集於金龍殿（西土地廟）前，奉

香虔送媽祖渡江至北線尾，設祭壇插頭旗，而後行送迎的餞接典禮。

過午恭候勝價回鑾，此時，需請准筶始得啟行，抵安平繞境。如此每

年一次迎送媽祖賽會，一直熱鬧至聖誕（農曆 3 月 23 日）後數日。78

此盛況不僅可從台南府城流傳的諺語得知，連《安平縣雜記》的〈風

俗附考〉以及府城進士許南英亦曾作台灣竹枝詞描述此一盛景。79由

此亦可推論，安平迎媽祖的活動至少在光緒年間仍相當盛行。事實上，

安平迎媽祖的盛行與否，仍與政治角力有關。由於安平天后宮（原名

天妃宮）相傳為鄭成功部將所捐建，因而至清領時期，以官建的台南

大天后宮為正統，安平天后宮因政治敵對之因素，而未獲重視。直到

沈葆楨奏請建延平郡王祠後（光緒年間，1875 年），安平天后宮亦隨

之恢復地位，80安平迎媽祖盛況空前，連台南迎媽祖都像是伏地的老

虎，無法與其氣勢相匹敵。

然而，好景不常。1895 年，有一隊清兵駐守在安平天后宮，因來

不及撤退，遭日軍包圍槍斃，這五十六具屍體後來被埋在安平天后宮

後面的空地，從此無人敢進入該廟燒香獻紙，香火因而冷清，形同荒

廟，81「安平迎媽祖─百百旗（奇）」的熱鬧景象因而成為傳頌民間的

78 周榮杰，〈從諺語看台南府城〉，《台南文化》，新 25 期，1988 年 6 月，頁 56。
79 《安平縣雜記》成書時間推估於光緒 13 年至日治之間；而許南英的台灣竹枝詞「春
晚羅衫視體輕，買舟廿日渡安平，旌旗簇擁天妃過，茶果香花夾道迎」作於光緒
13 年。謝碧連，〈台南迎媽祖耶，迓媽祖耶〉，《台南文化》，新 50 期，2001 年 3
月，頁 95。

80 謝碧連，〈台南迎媽祖耶，迓媽祖耶〉，《台南文化》，新 50 期，2001 年 3 月，頁
94。

81 鳴雨廬主人，〈安平天后宮沿革考〉，《台南文化》，第 6卷第 4 期，1959 年 10 月，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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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

隨著「府城迎媽祖，安平伏地虎」、「台南迎媽祖─百百旗（奇）」

等諺語的出現，說明了安平迎媽祖之盛況不再，82轉而由台南大天后

宮取而代之，並於 1918 年至 1930 年間達到極盛之景象。當時正值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出現空前未有的好景氣，各行各業均別出心

裁，以其所販售製造之商品作成旗幟，如：金銀匠以金銀製旗、竹匠

以竹材製旗等，加以炫燿。83從迎神賽會由各行各業製作之景象來看，

可知廟會活動至日治時期已非單純以謁祖進香為目的，開始與活絡商

機、振興市況的經濟目的相結合，因而許多商家店號紛紛藉由旗幟或

藝閣作宣傳與廣告。台南府城迎神賽會中的裝藝閣因具備「詩意故

事」，而獨步全台。當時賦予藝閣故事詩的始作俑者連橫，在其所撰寫

的《雅堂文集》中對此有相當詳盡的報導：

先是余居台南，見迎天后，裝閣極多，毫無匠意，乃向當事者言

之。翌年，綢榖商錦榮發主人石秀峰請余代庖，為裝天孫織錦，

以示綢緞商之意，博座船頭，又置支機石一方以表主人之姓，而

山水樓台花木悉以綢緞造之，復以探照燈為月，月旁七星，則以

七色電燈為之，光輝閃爍，狀極美麗，計費三百餘金，觀者十數

萬人，莫不嘖嘖稱贊，而錦榮發之廣告遍遐邇矣。…自是以來，

82 關於安平迎媽祖究竟何時沒落，眾說紛紜，顏興在〈安平天后宮沿革考〉一文中
（《台南文化》第 6 卷第 4 期，1959 年10 月），認為清領後期開港通商，導致府城
三郊沒落，進一步影響安平天后宮地位的衰落，至日治時期清軍遭屠殺埋葬後，成
為荒廟。至於周榮杰的〈從諺語看台南府城〉（《台南文化》新 25 期，1988 年6 月），
則認為日治初期尚有「安平迎媽祖─什麼旗（奇）都有」之盛況，只是因為高雄港
的興築，使得安平港遭漠視，導致安平經濟衰退，因而昔日安平迎媽祖盛況不再。
這種莫衷一是之現象，或可視為非官方集體記憶因口頭傳承的扭曲或間斷所形成之
特質。

83 廖漢臣，〈台南的諺語〉，《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4 期，1953 年 1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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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每迎天后，各商家則請余裝閣，余亦興高采烈，細為指點。

又各就其生意而搜故事，如香舖之紅袖焚香，茶舖之樵青煮茶，

銀店之唐宮鑄鳳，餅店之紅綾賜宴，莫不發揮本色。當事者復審

查員以品評之，懸其等第，錫以金牌，而台南詩意之嶄新遂冠全

土，各地從而效之。84

《台南文化》對於日治時期台南大天后宮所舉行的迎媽祖活動，

多描述其盛況，對影響其興衰之社會因素少有提及，僅連景初略述台

南大天后宮與北港朝天宮因關係生變所導致的影響。85無論如何，台

南大天后宮迎媽祖的活動，的確受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所影響而停

止。86到了戰後，其盛況已大不如前。連景初在〈大天后宮之盛衰〉

一文，亦指出戰後初期，大天后宮的香火漸趨式微，反而比不上曾至

台南大天后宮謁祖的北港朝天宮媽祖。87而鳴雨廬主人、謝碧連等人

則進一步指出了戰後的變遷。如鳴雨廬主人在〈安平天后宮沿革考〉

一文中，提到媽祖繞境活動的回復，是基於振興地方經濟的考量，由

台南市市商會於 1959 年所發起，其用意除祈求平安外，無非是想藉此

挽回蕭條的市況。而此活動果然締造了二十多年來未有之盛況，並替

商界帶來大發利市的好機會。88此後，《台南文化》未再談及台南「迎

媽祖」的活動情形，直到謝碧連於 2001 年發表〈台南迎媽祖耶，迓媽

84 范勝雄，〈嵌城遺事〉，《台南文化》，新 24 期，1987 年 12 月，頁 57。
85 日治時期（1916 年），因北港媽祖不再來台南進香，台南大天后宮遂新塑小尊的「鎮
南媽」，在市區繞境出巡，鼓樂喧天，藝閣鬥勝，滿城男女，熱烈迎神，藉以繁榮
市況。

86 1937 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人為了防止台南人藉此活動凝聚民族意識，
因而禁止台南人迎媽祖。此又為政治力干涉宗教信仰之例。林素梅，《台南市媽祖
信仰之研究》，台南大學鄉土文化所，2003 年 12 月，頁 72。

87 連景初，〈大天后宮之盛衰〉，《台南文化》，第 8卷第 3 期，1968 年 9 月，頁 58。
88 鳴雨廬主人，〈安平天后宮沿革考〉，《台南文化》，第 6卷第 4 期，1959 年 10 月，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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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耶〉一文，才再度紀錄了 1999 年「迎媽祖」活動的新貌。當時的台

南市長張燦鍙擔任主祭官，率領市府一級主管、文獻委員、大天后宮

主任委員等陪祭，在行三跪九叩的古禮之後，還宣讀康熙時期的祭文。

89

透過「府城迎媽祖」活動的演變，可知台南大天后宮的設置，是

清朝利用媽祖信仰以達到統治目的的手段，當時的大天后宮極負盛

名，各地莫不以進謁為榮；但是歷經日治時期，香火卻逐漸衰落；相

對地，北港朝天宮則因民間力量的支持趁勢而起，一消一長之間，台

南大天后宮雖為官廟性質，卻反而喪失了「官方」的支持。901959 年

後，雖在市商會的主導下恢復繁榮景象，但仍屬民間的參與；事隔多

年，台南市長「官祭」媽祖的舉動，顯然是想藉清代大天后宮的「官

廟」地位，宣示府城媽祖的崇高地位，以便召喚府城市民過去的光榮

記憶。至於從市長張燦鍙於當時所發表的聲明，91可知「府城迎媽祖」

的宗教慶典模式，仍脫離不了「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思考框

架，此時在官方對於文化觀光的關懷下，結合了各個堪稱文化資產的

古廟宇，加強對外行銷，以便再回復「府城迎媽祖─百百旗」的盛況。

在時代變遷的腳步下，台南府城透過傳統儀式的舉辦，期望由「文

化古都」蛻變為具新時代意義的「台灣文化首都」。從《台南文化》的

相關文章中，可知過去為了因應國民黨政府推動「中國化」的需求，

與鄭成功相關的民俗宗教成為強調的重點，藉此將民族意識融入常民

89 謝碧連，〈台南迎媽祖耶，迓媽祖耶〉，《台南文化》，新 50 期，2001 年 3 月，頁
80。

90 林素梅，《台南市媽祖信仰之研究》，台南大學鄉土文化所，2003 年12月，頁145。
91 在尊重傳統的原則下，將整合府城豐富古蹟籍民俗文化活動，朝優質化、精緻化、
藝術化來發展，建設台南市成為台灣文化的首都。謝碧連，〈台南迎媽祖耶，迓媽
祖耶〉，《台南文化》，新 50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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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當中。然而，在「本土化」於台灣熱烈展開之時，清代所流傳下

來的民俗傳統，取代了明鄭時代的傳統，被納入台南官方積極規劃的

文化產業範疇之中。此反映了台南市政府擷取府城於清代曾為商貿大

城的光榮過往，再逐步增添現代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作為消費時代

來臨的因應措施。無論時代如何轉變，傳統被用來為現在的目的服務

的特質卻是不變的。

大體而言，《台南文化》中關於「府城迎媽祖」活動的記載，仍未

脫官方集體記憶的系統。然而，1990 年代後，由民間自行舉辦的媽祖

慶典活動亦如火如荼地展開，使得台南府城的媽祖慶典活動不僅僅只

有官方版本，形成多元記憶的現象。如土城聖母廟（即正統鹿耳門聖

母廟）自 1992 年起舉辦國際煙火比賽，成為台南市元宵節的一大觀光

活動、鹿耳門天后宮從 1993 年開始舉辦的「鹿耳門文化季」、92由台

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於2001年所發起的「府城媽祖行腳」之活動93…

等，其規模皆不亞於台南市政府所主導的慶典活動，並且對府城文化

活動之推廣皆有所助益。不論是否基於經濟利益之考量，其回復清代

台南府城「三月瘋媽祖」之光榮傳統的企圖，皆展現了府城媽祖的文

化魅力；同時，亦說明台南官方與民間在「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的政策影響下，傾向自傳統民俗節慶中求取創新，透過對過往歷史記

憶的召喚，結合觀光、促進地方產業與社區營造之精神，形成了現階

段的集體記憶。

92 徐明福、徐福全，《台南市媽祖廟之變遷》，台南市政府，1997 年，頁 31。
93 陳梅卿，〈『媽祖行腳』六年有感〉，《台灣文獻》，第 58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
頁 361-390。


